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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快报讯（通讯员 胡晓敏
记者 严君臣）法院查封了被执行
人魏某名下的一套房屋，案外人李
某却称该房产是他的，只是挂在魏
某名下帮魏某套取公积金，那么这
套房屋还能被执行吗？1 月 22
日，现代快报记者了解到，近日，
南通通州法院审理了这起执行异
议案件，最终裁定驳回了李某的异
议请求。

某纺织科技公司因买卖合同
纠纷，将某纺织品公司、魏某、刘
某诉至通州法院，后在法院协调下
达成调解协议。因纺织品公司、魏
某、刘某未按约履行付款义务被法
院强制执行。执行过程中，法院查
封了魏某名下的一套房屋。但案
外人李某提出异议，称其才是该房

屋所有权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并
过户至魏某名下是为了帮魏某套
取公积金，要求中止对房屋的执
行。

通州法院审理认为，根据《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
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
定》，已登记的不动产，按照不动
产登记簿判断。案涉房屋登记在
魏某名下，应当认定魏某系房屋所
有权人。即便虚构房屋买卖行为
套取公积金的情况属实，也不能推
翻魏某是不动产权利人的事实。
而且，虚构房屋买卖以套取公积金
的行为亦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由
此造成的损失应由李某自行承
担。据此，法院裁定驳回了李某的
异议请求。

房产挂他人名下套取公积金，被查封
法院：已登记不动产归属，按照登记簿判断

现代快报讯（通讯员 李会利
记者 严君臣）某公司员工小陈在
工作时突发疾病死亡，家人悲伤之
余为其申请工伤，没想到当地工伤
保险基金管理中心拒绝支付，理由
是小陈曾经中断缴纳社会保险
费。1月22日，现代快报记者了解
到，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法院审理
后认为，该案不应认定小陈为中断
缴费，工伤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应当
向老陈等人支付丧葬补助金、一次
性工亡补助金，决定启动行政机关
自我纠正程序。最终，死者父亲成
功拿到100余万元补助金，并向南
通经济技术开发区法院行政庭送
来新年第一面锦旗表达谢意。

小陈系某公司唯一员工，社会
保险费平时由代账公司代为缴
纳。2012 年 4 月至 2024 年 2 月，
小陈一直正常缴纳社会保险费。
2024 年 3月 18日，小陈工作时突
发疾病死亡。这对老陈一家而言，
无疑是晴天霹雳。悲痛之余，老陈
开始为儿子申请工伤。经过认定，
小陈突发疾病死亡的情形视同工
伤。5月，老陈及家人向工伤保险

基金管理中心申请支付丧葬补助
金、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共计100余
万元，却被拒绝支付，理由是小陈
2024年 3月份的社会保险费中断
缴纳。老陈不服，向南通经济技术
开发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支
付丧葬补助金和一次性工亡补助
金。

案件审理过程中，承办法官发
现原、被告争议的核心在于小陈
2024年 3月份的社会保险费是否
属于中断缴纳的情形。承办法官
认为，维护工伤职工的合法权益是
社会保险法的立法目的，如何正确
理解和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
保险法》第四十一条所规定的“用
人单位未依法缴纳工伤保险费用”
的情形是处理此类案件的关键。
实践中，认定用人单位是否未参保
或中断缴纳社会保险费，应当结合
用人单位是否存在主观故意、未缴
或中断缴纳社会保险费用的期间、
原因等方面综合进行审查。结合
该案的情况，小陈是公司唯一员
工，平时社会保险费由代账公司代
为缴纳，缴费周期为每月 11日至

月底，小陈死亡后公司无人管理，
导致其 3月份的社会保险费未能
缴纳，不能简单认定为中断缴费。

考虑到该案涉及社会保障费
支付，属于民生类案件，南通经济
技术开发区法院行政庭法官们经
讨论后认为，该案不应认定小陈系
中断缴费，工伤保险基金管理中心
应当向老陈等人支付丧葬补助金、
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决定启动行政
机关自我纠正程序。

承办法官根据法官会议的意
见，及时向工伤保险基金管理中心
发送了书面自纠函，并向中心释明
了合议庭与法官会议建议自纠的
原因，建议中心根据案件的实际情
况，及时开展自纠工作，依法保障
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该中心收到
自纠函之后，同意法院的意见，及
时启动自纠，按照规定审核丧葬补
助金、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向老陈
等人全额支付补助金共 100 余万
元，同时向法院反馈，今后在办理
类似案件时，会以该案作为参考、
借鉴，从源头上预防类似的行政争
议。

员工工伤去世遭拒赔
法院帮助拿到100余万元补助金

现代快报讯（记者 高达）临
近春节，各种聚会增多。市民难
免把酒言欢、以酒助兴，但需牢
记饮酒要适量、酒后不开车等。
近日，苏州吴中区一男子喝醉
后，居然在高架上呼呼大睡，十
分危险。

当天凌晨1时38分，苏州市
公安局吴中分局交警大队郭巷
中队接到群众报警称，在吴东快
速路石湖东路上，看到有个男子
酒喝多了躺在高架上，存在巨大
的安全隐患。接警后，警方立即
安排附近警力到现场查看。根
据情况，警务人员沿着郭新西路
由北向南一路行驶，随后上吴东
快速路上匝道巡查时，远远就看
见一身穿灰色上衣的男子躺在
高架上，其身边没有任何交通工
具。正值凌晨，尽管高架上车辆

不多，但车速都较快，驾驶人员
若不及时发现，很容易发生重大
事故。男子倒在高架路上呼呼
大睡，民警立即下车，一股浓烈
的酒气扑鼻而来。

民警将满身酒气、正在熟睡
的男子叫醒。经现场检查，该男
子并无大碍，民警将他带上警车
后驶离高架。在警车上，民警从
醉酒男子口中得知了家庭住址
后，便将他安全送回小区。男子
的家属得知情况后一阵阵后怕，
对警方的帮助表达了感谢。现
代快报记者了解到，该男子事发
当晚和朋友聚餐，大量饮酒后坚
持一个人走回家，结果途中误入
高架。在酒精的作用下，男子困
意来袭，躺在高架上睡着了。还
好警方及时赶到进行处置，才未
发生重大事故。

男子凌晨醉卧高架，身边不时有车开过

男子喝醉误入高架躺地睡着了 苏州吴中警方供图

现代快报讯（通讯员 栾艺伟
记者 毛晓华）男子郭某在中介的

“牵线搭桥”下，花费二十多万元娶
回一名越南新娘。可结婚还不到
半个月，新娘便离家出走。找不到
新娘，郭某便将介绍人告上法庭，
要求返还介绍费 22万元。近日，
泰州靖江法院对这起因涉外婚姻
引发的委托合同纠纷作出判决，判
介绍人退还中介费22万元。

郭某年近四十，“终身大事”却
一直没有着落。2023年8月，郭某
找到从事婚姻中介工作的洪某，请
洪某帮他介绍对象，洪某答应帮郭
某介绍越南女孩，并约定中介费23
万元。

2023 年 12 月，郭某在洪某和
洪某朋友的策划下，与一名越南籍
女孩阮某相亲成功，并于2024年1
月领取结婚证。其间，郭某数次向
洪某转账支付中介费共计 22 万
元。然而，婚后不到半个月，阮某

便离家出走，至今下落不明。郭某
报警无果后，选择向靖江法院起
诉，要求洪某返还婚姻介绍费。

洪某认为，自己作为郭某的婚
姻介绍人，已经促成双方相识并领
取结婚证，且已将收到的中介费22
万元中的10万元转给了女方的中
介，因此只同意返还郭某12万元。

泰州靖江法院审理后认为，中
介合同是中介人向委托人报告订
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
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
同。郭某向洪某支付婚姻介绍费
22万元，洪某促使郭某和阮某办理
了结婚登记，双方之间形成中介合
同关系。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加强涉外婚姻介绍管理的通知》第
一条相关规定，涉外婚姻介绍是国
家禁止经营的业务，洪某收取的婚
姻介绍费高达 22万元，超出了媒
人收费的正常标准，可见洪某是以
牟利为目的介绍婚姻，使婚姻商品

化，违背了公序良俗原则。
因此，法院认为郭某和洪某之

间的中介合同关系无效，洪某应当
返还收取的婚姻中介服务费。虽
然洪某辩称已将部分中介费支付
给案外人，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
明。最终，靖江法院判决洪某返还
郭某中介服务费22万元。

结婚半月越南新娘离家出走
法院判介绍人返还男方22万元中介费

一些婚姻中介通过收取费
用为单身青年提供跨国婚恋服
务，看似美好浪漫，背后却可能
面临着语言不通、风俗习惯不
同、借婚姻敛财等风险，甚至相
亲本身可能就是一场骗局。希
望广大单身青年在追求幸福的
道路上擦亮双眼，通过恰当途
径追求幸福生活，切忌将婚姻
变成交易，最终人财两空。

法官说法

现代快报讯（记者 高达）日
前，苏州吴江一养鸽爱好者发现
家中鸽子经常失踪，民警经过调
查，发现竟是一只黄鼠狼所为。

2025年 1月以来，家住吴江
北厍东村小区的沈先生家中的
鸽子开始频繁消失，每次少则1
至 2只，多则10只，一直找不到
原因，只好向民警求助。

接警后，民警来到沈先生家
中进行走访勘查，发现鸽子笼有
些损坏，但现场却再无其他痕
迹。沈先生家地处偏僻，四周没
有公共视频影像。为尽快侦破
案件，民警在征得同意后，调取
了沈先生家中的视频。经过逐
秒逐帧查看，民警在视频中看
到，此前某天凌晨三点，一只黄
鼠狼悄无声息地出现在沈先生
家中，它蹑手蹑脚地朝着鸽笼方

向缓缓靠近，视频中其两只眼睛
直直放光，细长的黄色身影不停
徘徊，时不时抬头张望一下，确
保四下无人后，开始往笼子跑
去，在黑暗中寻找下手的目标，
没多久它便拖着一只和自己体
型差不多大的鸽子迅速消失在
画面中。

就在得手三小时后，肆无忌
惮的黄鼠狼故技重施，再次来到
沈先生家中，将鸽子一只只往外
拖……看到此处，民警与沈先生
哭笑不得，原以为是有人盗窃，
没想到碰上了
前来囤货过年
的黄鼠狼。至
此，沈先生家
鸽子失窃事件
水落石出。

家鸽频繁失窃，原来是黄鼠狼“囤年货”

扫码看视频

现代快报讯（实习生 唐子文
记者 季雨）日前，现代快报报道
了尾号“7个1”的手机号60万元
起拍一事，引发网友关注。1月
21日，该手机号经过3个小时的
竞拍，因无人出价导致流拍。这
在很多网友预料之中。“只有使
用权，月最低消费还要1800元，
性价比太低”“拍下后还要预存
6.48万元，门槛太高了”……

阿里资产拍卖显示，此次拍
卖 的 手 机 号 码 为“1 ×××

1111111”，拍卖时间为 1 月 21
日 13 时至 1 月 21 日 16 时止。

标的物介绍，该号码的市场评估
价为 100 万元，起拍价为 60 万
元，参与竞拍的竞买人仅保证金
就需缴纳 3 万元。值得注意的
是，竞买公告中载明，此次拍卖
的为“1×××1111111”的手机号码
使用权，号码归属地为上海。另
外，它有20年合约期，每月最低
消费1800元，还需要预存64800
元。

手机号虽然抢手，但对于这
些高价竞拍，网友也有不同看
法。以此次拍卖为例，号码流拍
也在很多网友的预料之中。

尾号“7个1”手机号60万元流拍
网友：意料之中，性价比太低

提取住房公积金必须严
格按照相关规定，符合住房
公积金的提取条件。通过伪
造证明材料、虚构房屋交易
事实等手段提取住房公积金
的行为，违反了住房公积金管
理相关规定，扰乱了住房公积
金的正常管理秩序。因违规
帮人套取公积金导致房屋登
记至他人名下进而被法院查
封执行的，案外人也无权阻却
对房屋的执行。所以一切行
为都应该遵守法律规定，否则
难免“赔了夫人又折兵”。

法官提醒


